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公文自動化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講 師 · 何 易 倫



發文簽核參考

陳
核

一級主管

承辦人

二級主管

決行主管

擲
回

會辦單位

發文簽核流程 發文&結案流程

發文取號

電子發文 紙本公文寄出

結案

校稿

原承辦人

文書組



陳
核

一級主管

承辦人

二級主管

決行主管

擲
回

會辦單位

簽核流程 結案流程

原承辦人

結案

檔案室

外來文流程參考



大 綱

創文 內文

附件

分類號

說明

辦法

機關

查詢

簽稿

並陳
項次

空白

編輯

流程設定

字數

符號

罕見字

串簽

並簽

流程 修文

加簽

決行

結案

串簽

並簽

承辦人

加簽

結案

條件

預設流程

個人設定

預設群組

承辦公文

公文追蹤

經手公文



創文 -公文內文



創 文 - 併 案

簽稿並陳功能

1) 「簽稿併陳」指簽
(呈)及 (函)稿二者
均需經由首長核准
始得發文，可將簽
(呈)及 (函)稿一併
陳核。

2) 母案為簽呈，子案
為函稿。

先簽後稿功能

1) 須先簽呈核定後再
據以辦 (函)稿。

2) 母案為函稿，子案
為簽呈。



創文 -公文內文



注 意 事 項

 說明、辦法項次說明

1) 說明、辦法換行一定要有項次。

2) 項次順序一、 (一) １、 (１) 。(括符
半形，數字全形)

3) 檢視是否有空白段落，句尾最後面輸
入空白鍵。

 併案注意事項

1) 未簽收之外來文無法併案。

2) 流程中的公文無法併案。

3) 不同年度(跨年度)的公文不得併案。

4) 暫存區的公文，如有併案的狀態下，
需解除併案方能刪除公文。



創文 -電子附件

 夾帶的附件名稱及檔案名稱

1) 名稱不可包含符號(ex. 「-」)及空白格。

2) 總字數不可超過20個字元，可編輯文字約10個中文字。

3) 名稱不可罕見字。



創文 -流程設定

 並簽功能說明

1) 無法修改內文。

2) 無法退文。

3) 無法串簽其他人員。

4) 僅可以並簽其他人
員。



流 程 - 修 改

 修改內文說明

1) 點選公文內文修改。

2) 並簽人員無法做修改。



流 程 - 加 簽

 加簽說明

1) 並簽經手人無法新增串簽其他人，僅能並簽。



公 佈 欄

 使用狀況:公文授權決行後，擲回承辦人。



決 行 結 案



公文追蹤 /經手

 承辦人

→尚未結案：於公文簽核/公文追蹤頁面查詢。

 經手人

→尚未結案：於公文簽核/公文經手頁面查詢。

→已結案14天內：於公文簽核/公文經手頁面右上角「查詢更多公文經手(未結案及結案後14天內)」查詢。



承 辦 公 文

 承辦人

→已結案：於資料查詢/承辦公文頁面查詢。

 經手人

→已結案超14天：無法查詢。



預設流程 /群組

 預設流程

→設定常用的公文簽核流程。

 預設群組

→設定常用的正副本群組。



個人設定-代理人

 如果請假期間須更換代理人，應如何辦理?

Ans：須先停止代理人作業，再重新設定代理人。



THE END 感謝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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